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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利

昨日，市民杨女士给本报打来电

话说，她上周差点被一个从天而降的

矿泉水瓶砸到，也不知道是哪层住户

扔下来的，只能自认倒霉。

杨女士说，上周末她和丈夫带着

孩子去亲戚家串门。中午吃完饭后，

一家三口告辞离开。出了单元门，她

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便蹲下系鞋

带，让丈夫带着孩子先走。等她系好

鞋带站起来刚要走，突然一个矿泉水

瓶从天而降，正砸在她面前，把她吓

了一跳。“瓶子就在我前面一步远的

地方，我要是走快一点儿，就砸到我

了。”杨女士说，瓶子里还有一些水，

估计被砸到的话一定特别疼。

杨女士抬头望了望，看到 20 多

层大多人家都关着窗户，实在不能确

定是从谁家扔下来的。恰好有一个

物业工作人员经过，她立刻向工作人

员进行了投诉。物业的工作人员也

很无奈，说是如果能确定是哪个住户

扔的，他可以带着杨女士上去要求对

方赔礼道歉，可现在无法确定，他们

也没有办法。

物业工作人员说，很早以前小区

里经常有人高空抛物，后来物业在单

元楼里贴了不少标语，批评了几户抛

物的居民，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了。他

推断可能是有小孩在“恶作剧”。

杨女士说，她感觉的确没办法确

定是谁扔的，再加上也没有砸到自

己，她只好自认倒霉。不过这几天一

想起此事，她就觉得憋屈，于是给报

社打电话吐吐槽，希望能提醒一下高

层住户，不要高空抛物，以免伤到他

人。

近几年，高空抛物伤人甚至致死

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本报也多次

进行过报道。记者了解到，如果高空

抛物造成严重后果，会追究肇事者的

刑事责任。如果找不到肇事方，根据

《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整栋

楼居民都要对受害方承担补偿责

任。提醒大家不要高空抛物。

公众场合听音乐别忘戴耳机

很多市民在乘坐公交车或地铁时都喜欢
用手机听音乐、看影视剧，但不是每个人都
会戴上耳机。社会学家李莉认为，“石家庄市
民文明 10 条”中包括一条“不大声喧哗”，
在公众场所外放音乐或影视剧也应该包
含在其中。希望大家在公众场所听音乐
看视频时戴上耳机，以免打扰其他人。

12 月 5 日 18 时左右，市民李

先生在街头目睹了一起两辆自

行车相撞的事故，其中一辆车上

孩子的动作让他捏了一把汗。

据李先生介绍，12月5日18时

左右，他骑自行车途经槐北路与煤

机街附近时，发现前面有一个家长

用自行车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

孩。小男孩没有好好地坐在后座

上，而是站在了后座的脚蹬子上，

两只手也没有扶着家长。李先生

觉得这样很危险，正想上前提醒，

忽然一辆逆行的自行车迎面过来，

速度很快，和这辆自行车撞在了一

起。站在车上的小男孩一下子摔

到了地上。

李先生急忙去帮忙把孩子扶

起来。孩子鼻子磕破了皮，有些出

血，还好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只

是吓得哭了起来。

“幸好两位车主素质都比较

高，也没有发生争吵。一方连连道

歉，另一方也表示了原谅。后来小

男孩的家长又带着他骑车离开了，

这次男孩没再站在车子上，而是乖

乖地在后座上坐好了。”

“小孩子可能不懂事，但是家

长一定要负起责任来，别让孩子做

危险动作。”李先生想提醒广大家

长，带孩子外出时注意安全。

顽童站在自行车上“耍杂技”
实在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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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一天本来就已经很

辛苦了，下班乘坐公交车时还

要‘被迫’听烦人的音乐，真是

让人特别烦躁。”12月6日，市

民闫女士向记者讲述了自己

乘公交车时的郁闷经历。

下班途中
被音乐吵了一路

12月5日晚上，闫女士下班后

乘公交车回家。“晚高峰车上人不

少，可能是上了一天班都比较累

了，车上相对安静，我也想趁着这

个时间好好休息一下。”闫女士说，

没想到这想法很快就泡了汤。公

交车到了下一站后，上来一个年轻

的小伙子，站在她身边，刚站稳便

掏出手机开始摆弄。“很快手机里

便传出来一阵吵闹的音乐声，小伙

子听得很兴奋。如果不是公交车

上人太多没法施展，我觉得他都要

跟着音乐摆动起来了。”

小伙子没戴耳机，音乐一直外

放，手机距离闫女士耳边很近。“如

果是轻柔的音乐还好一些，这种动

感音乐真是让人耳朵吵心里烦。”

闫女士本就身心俱疲，在车上被迫

“共享”这种嘈杂的音乐对她来说

简直是一种煎熬。“当时整个车厢

里都回荡着音乐声，不少乘客回头

看那个小伙子，但小伙子却毫不在

意。”

好不容易忍到目的地，闫女士

下车之后，感觉整个世界都清静

了。“虽然马路上车来人往也挺吵，

但比起车上的音乐声还是好多

了。”闫女士说，“如果这个小伙子

实在喜欢听音乐，可以使用耳机，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兴趣和他一

起欣赏。”

被迫听了一整集电视剧
李女士同一天也遇到了与闫女士类似

的情况。“我在乘坐公交车时，身边一位姑娘

在用手机看电视剧，外放的声音非常大。她

看的这部电视剧配音效果我实在无法接受，

不是大喊大叫就是做作地说话，我只得被迫

听完了一整集电视剧，心里都跟着累得慌。”

李女士说，在公交车上看手机是乘客的个人

爱好，别人无权干涉，“但希望大家在自己享

受时，也要为周围人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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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住宅楼下
“天降”矿泉水瓶


